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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本科毕业生
分散实习管理协议

甲方: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xx学部（院）
乙方:(学生)
丙方:(学生家长)
为加强学生毕业实习管理，明确三方责任，经三方同意制定以下协议:
1. 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毕业实习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实习内容。在实习单位实习结束后，由所在单位给出实习成绩(按百分制计)，并由所在单位部门的负责人签字，加盖医院医务（教）科或行政主管部门的印章，方可视为有效成绩。对于不符合甲方有关管理规定的成绩，甲方不予认可。
2. 乙方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所在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和有关规定，对于因本人原因造成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行为,责任由乙方本人负责。
3. 乙方在实习期间的管理由所在实习单位负责，乙方应当服从所在单位的安排和管理。
4. 乙方应当努力学习，严格按照毕业实习要求进行毕业实习。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防止交通事故。不准单独活动。禁止到江、河、湖、海、水库中游泳。实习期间不准参与任何形式的经商活动。对由于乙方个人原因造成的有关责任和事故,由乙方本人自负其责。
5. 乙方因病所发生的医药费，参加医疗保险的学生按保险公司相应规定处理，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学生由乙方自己解决。
6. 丙方同意乙方自行联系实习，并负责对乙方在实习期间的学习、安全等事宜进行监控。
7. 乙方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实习费、住宿费及其他费用均由乙方自付。
8. 本协议需经甲、乙、丙三方签字同意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9. 未尽事宜,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甲方（章）：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xx学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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